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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将处于人机协作模式之下，
人工智能程序处于客体和工具地位。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未跳脱著作权
法规范体系的调整范围，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证据规则等来实现法律适用。通过构成要件
分析，构成法人作品的，其著作权依法归属于法人；不构成法人作品的，其著作权应归属
于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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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的权益归属



引言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经开始在音乐、艺术、新闻写作、文学等领域出现。例如，

美国作曲家 Lejaren Hiller 与数学家 Leonard Issacson 合作，于 1956 年首次创作了

计算机音乐《伊里阿克组曲》；美联社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新闻写作

平台 Wordsmith；微软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冰”“创作”了诗集《阳光失去了玻

璃》并出版等。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艺术、科学创作领域的应用，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是否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保

护，成为近年来知识产权学界的热议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开始出现相关案例，如北京互

联网法院在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民

事判决书［（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

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2019) 粤 0305 民

初 14010 号］（以下简称“Dreamwriter 案”）等。在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之际，

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的权益性质和权益归属，不仅具有实践需求和理论

价值，而且具有立法论与解释论意义。

现行《著作权法》的规范分析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具有法定含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 2 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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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受到《著作权法》

保护，需要满足《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从现有司法实践角度看，法律适

用中的争议之点主要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以及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对于“独创性”的判断，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主观说与客观说的不同观点，但是从

司法实践角度看，法院倾向于对“独创性”进行客观评价，也就是说只要外在表现符合

特定类型作品的形式要求，且内容上在数据选择、分析与判断、文章结构、表达逻辑等

方面具有一定独创性即可。依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能满足《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

品独创性要件。

对于“智力成果”的判断，取决于智力成果是否必须来源于人类，以及如果来源

于人类，那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是否与人类智力活动具有同质性。

第一，当前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以人类智力为中心，构建其保护对象，智力成果指

的就是人类的智力成果，由自然人创作形成。之所以如此设计，是因为基于人类中心主

义的伦理原则，无论是“劳动理论”、“人格理论”抑或“功利理论”都指向于自然人

创作。而从比较立法角度看，《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尼泊

尔公约》”）成员国普遍同意“作品”应是“人类智力和创造活动产生的独立成果”。

德国、法国、意大利、巴西、日本等国的著作权法均将“作品”限定为智力创作成果。

我国学者郑成思教授指出：“虽然《伯尔尼公约》未明确规定这一点，但其提及‘作者’

的各个条款都暗示着其自然人的特征，未予规定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将法人视为原始版权

人，但不是视为作者 ; 然而，即使是承认‘法人视为作者’，这也无法否认真正的作者

是‘动了脑子去创作的人’”[1]。因此，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所指的“作品”亦应理

解为自然人创作的智力成果。

第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过程本质上是计算机依据大数据和算法而为之的计算

过程，也就是 “智能即计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具备可计算性，换言之，人工

智能所能够替代的只是能够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计算的规律性脑力劳动，人工智能还难以

替代人类全部脑力劳动，尤其是感情丰富、观点各异、想象空间大的那部分内容，而恰

恰是这部分内容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精品。根据“图灵可计算性理论”、“卢卡斯论证”

和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等各

种研究成果，人的意识是非算法的，计算机只能执行算法，计算机是无法建立起自我意

识的。人工智能虽然实现了部分智能，但是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这意味着人工智能

应定性于法律客体的范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生的权益应归属于一定的法律主体，而

非人工智能本身。此外，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的智力活动更加复杂，不仅包括理性（如

对于写作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还包括思想、情感和灵感。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

过程与人类的智力活动具有非同质性，缺少人类参与创作的完全自主的人工智能生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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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难以满足现行《著作权法》的作品构成要件。

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法上的权益归属

“人工智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1956 年在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

会议上，约翰·麦卡锡等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即让机器达

到这样的行为，即与人类做同样的行为。在之后的 60 余年里，人工智能经历了“三起

两落”，不仅在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且其含义解释也更加灵活。目前，“人工智能”

不仅是一种科学共识，而且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以及商业文化的形塑。人工智能成为“热

词”，但不同领域对其认知存在明显差异。虽然 2016 年初 AlphaGo 战胜了围棋九段

李世石，但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还远未实现自主创作。Dreamwriter

案中，审理法院查明如下事实：“Dreamwriter 软件由原告组织的相关主创团队主持

运行，主创团队包含编辑团队、产品团队和技术开发团队。具体而言，编辑团队主要负

责提出需求和提供根据其经验认为比较好的样例文章，参与文章模板升级迭代和设定触

发条件，并进行内容复审；产品团队主要负责评估产品需求，设计产品方案，把编辑团

队的智能写作需求转变为可实施的产品方案；技术开发团队则负责具体实施系统开发落

地、迭代和维护。Dreamwriter 软件创作流程主要经历数据服务、触发和写作、智能

校验和智能分发四个环节。上述环节中，数据类型的输入与数据格式的处理、触发条件

的设定、文章框架模板的选择和语料的设定、智能校验算法模型的训练等均由主创团队

相关人员选择与安排。”[2]pp 由此可见，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的“创作”

主要还是人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创作，从而提升作品创作效率，距离完全自主的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整体作品表现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自然人创作的

综合性成果，也就是“人机协作”的结果。

人工智能的重要特点在于“输出一定不同于输入”，使用者无法事先预知或者设计

人工智能输出的全部内容，这不同于人类作者使用一般软件工具进行创作的行为，因此

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仍然属于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创作活动。

第一，现有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启动键仍然掌控在人类手中，换言

之，作品的创作意图来自于人类作者，生成内容的类型、样本数据、模板框架、生成

时间等均由人类决定。正如“Dreamwriter 案”中审理法院所认定的，“原告主创团

队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定、模板和语料风格的取舍上的安排与选择属于与涉案文

章的特定表现形式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从整个生成过程角度看，如果仅

将 Dreamwriter 软件自动生成涉案文章的这两分钟时间视为创作过程，确实没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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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仅仅是计算机软件运行既定的规则、算法和模板的结果，但 Dreamwriter 软件

的自动运行并非无缘无故或具有自我意识，其自动运行的方式体现了原告的选择，也由

Dreamwriter 软件这一技术本身的特性决定。”

第二，最终作品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自然人创作的综合性成果。包括人类对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审核或者复核，纠正其存在的语义语法、语句结构等方面的错误；人

类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修改完善，从而提升作品的质量；人类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基础上继续创作，如增加个性化评论，从而形成完整作品等。因此，包含有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的最终呈现的作品属于体现了人类智力创作活动的人类智力成果。由此可见，

现有的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未跳脱《著作权法》规范体系的调整范围，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法律解释、证据规则等以实现法律适用，并且从权益性质上看，这

种权益应定性为著作权，而非邻接权或者其他。

对于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可以将其生成内容区分为法

人作品与非法人作品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构成法人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法人。根据《著作权法》第 11 条的规

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Dreamwriter 案中，审理法院将

Dreamwriter 生成内容认定为法人作品，进而将其著作权归属于法人。因为“涉案文

章是在原告的主持下，由包含编辑团队、产品团队、技术开发团队在内的主创团队运用

Dreamwriter 软件完成，并未提及涉案文章还有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涉案文章是由

原告主持的多团队、多人分工形成的整体智力创作作品，整体体现原告对于发布股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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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类文章的需求和意图。涉案文章在由原告运营的腾讯网证券频道上发布，文章末尾注

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其中的‘腾讯’署名的指向结合其

发布平台应理解为原告，说明涉案文章由原告对外承担责任。”[2]pp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这只是一种个案认定，并不代表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就必然为法人作品，

进而其著作权必然由法人所享有。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构成非法人作品的著作权归应属于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之人。

目前，Dreamwriter 还处于自己研发［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自己使用［腾讯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阶段，尚未实现大

规模商用，因此审理法院并未对其中所涉及的各主体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如此，我

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并探讨非法人作品情况下可能涉及到的权益归属主体。

在非法人作品情况下，此案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著作权归属于所有者还是使用者？如果人工智能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为不同的

法律主体，那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产生的著作权归属于谁？理论界对此尚有争论，如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纽尔森（Pamela Samuelson）教授认为，向使用者授予权利是最

可行的解决方案，最不可能导致诉讼的解决方案也支持将使用者确认为计算机生成作品

的明确且唯一的所有者 [3]。 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Kalin Hristov 则认为人工智能生

成作品的作者身份应当给予程序设计者和设备所有者 [4]。我国学者也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有人认为对于新出现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肯定其最低限度创造性的基础上，完全可

以将人工智能的所有者视为作者，因为从机器学习训练的角度看，所有者即为向人工智

能注入其意志的主体，人工智能则可视为代表所有者的意志创作 [5]。也有人认为应在《著

作权法》里增设数据处理者权，即数据处理者对其以数据为基础并通过技术获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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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享有的财产权，作为与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者权平行的邻接权。对特定人

工智能程序或设备享有使用权者是其所生成数据成果的邻接权人 [6]。Dreamwriter 许

可协议约定，“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在不限于一台的满足授权软件运行条件的硬件中安

装运行使用授权软件，被许可方运行使用授权软件所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归被许可方。”

也就是协议约定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由使用者享有。本文认为，即使许可协议没有特别约

定，在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也应当由使用者享有。这是因为，

使用者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过程中注入了创作意图，启动了创作过程，并且在最终呈现

作品中进行了创作活动。因此，虽然所有者享有人工智能程序的软件著作权，但不当然

享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作品著作权应归

属于使用者较为妥当。

二是著作权归属于编辑者还是程序设计者？有一种观点是将英国 1988 年《版权、设

计和专利法》第 9 条（3）的规定作为比较立法进行借鉴，该条规定 :“如果文学、戏剧、

音乐或艺术作品由计算机生成，作者应当是对作品的创作作出必要安排的自然人”。而

“作出必要安排的自然人”就是人工智能程序的设计者，因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

权应归属于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者。授予人工智能操作可能的人版权似乎是最明智的做

法。因为这将鼓励公司投资于该技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投资将获得回报 [7]。本文认为，

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程序设计者有欠妥当，应当将人工智能程序著作权

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相区分，并从作品创作意图角度进行分析。人工智能程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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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程序设计者开发，程序设计者使用专用语言来实现算法设计和程序运行，达到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的功能和目的。人工智能程序本身是程序设计者的创作成果，而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则是人工智能程序的运行结果和功能。程序设计者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行为指向运用一

定的专业语言进行人工智能程序的设计，而并非指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而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的著作权应归属于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作品创作之人。以 Dreamwriter 所涉主体为例，

其主创团队既包括编辑人员也包括技术人员，但是从作品创作角度使用人工智能的是编辑

人员而非技术人员。编辑人员是直接参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作的主体，也是使用人工智

能程序进行创作的主体。编辑团队主要负责提出需求和提供根据其经验认为比较好的样例

文章，参与文章模板升级迭代和设定触发条件，并进行内容复审 [2]pp。我们还可以从另一

个角度思考，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程序，那么编辑人员原本就是这类作品的创作群体成员，

他们还可以创作这类作品，只是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程序，程序

设计者等技术人员是无法创作这类作品的，因为他们原本就不属于这类作品的作者群体，

对该类作品并没有创作意图。因此，在非法人作品的情况下，人机协作模式下人工智能生

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之人较为合适。

结束语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务实的环境。只有清醒客观的判断和勤勤恳恳的努

力，这项技术才会真正地便捷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8]。在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都将处于人机协作模式之下，人工智能程序处于客体和工具地位，距

离完全自主人工智能还有一段距离。技术有变，法理有常 [9]。法律规范体系可以通过法

学分析方法获得一定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张力与包容力。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则设计

应当实事求是，而不能以猜想为基础。比较务实的做法是通过司法实践，不断感知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法律的挑战，通过不断总结司法经验进而上升为稳定的法律

规范。现有著作权法规范体系能够通过法律解释和证据规则适用于人机协作模式下的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益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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